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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法制［内容提要］唐代是中华法系的

形成和定性时期，唐律的制定过程、内容和特点是司法考试

的重点所在。宋元明清延续了唐代的法制传统，其律典都是

在唐律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主要记忆这些法典中特殊的内

容。这个时期的司法制度也是司法考试的重要内容，考生应

该重点掌握司法机构的变化及其职能，另外会审制度也是司

法考试的高频考点。一、唐律与中华法系（一）《永徽律疏

》礼法统一的法典唐律的制定过程：（1）《武德律》是唐代

首部法典，《武德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共十二篇，

五百条。（2）《贞观律》基本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

，增设加役流，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原则与制

度。（3）《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

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

年），长孙无忌、李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鉴于

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

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

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

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

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１年，撰《律疏

》３０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

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共１２篇，３０

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



”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永徽律疏》总结了汉

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

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

的理论根据。《永徽律疏》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

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

》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

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

深远的影响。《永徽律疏》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

、最具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114 关于《永徽律疏》，叙

述错误的是哪一项？A.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武德律

》基础上修订而成B. 永徽四年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C. 

元代后，开始又称为《唐律疏议》D. 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

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答案

：A。本题考查《永徽律疏》的有关知识。《永徽律疏》于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

故A错误。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

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于永徽四年十月经

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元代后，人们以疏

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永徽律

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

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

要的地位。故本题应选A。115 （2003/一/38）《唐律疏议》

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

的法典。下列关于《唐律疏议》的表述哪些是正确的？A.《

唐律疏议》是由张斐、杜预完成的法律注释B.《唐律疏议》

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C.《唐律疏议》奠定了中



华法系的传统D.《唐律疏议》对唐代的《武德律》等法典有

很深的影响答案：BC。张斐、杜预解释的是《晋律》，长孙

无忌解释《永徽律》。《武德律》是唐代的第一部律典，它

对以后的法律有很深的影响。（二）十恶1．从“重罪十条”

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

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

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

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记忆口诀］重罪十条

北齐创，《开皇律》中变十恶。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

容：（１）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

为。（２）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

殿的行为。（３）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

国的行为。（４）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

属的行为。（５）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

为。（６）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

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

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７）不

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

、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

如礼等不孝行为。（８）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

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９）不义

：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１０）内乱

：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

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

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

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



赦”的渊源。注意:“十恶”与“重罪十条”的区别：重罪十

条：反逆、大逆、叛乱、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

义、内乱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

、不孝、不义、内乱、不睦（三）六杀、六赃与保辜1．六杀

《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

：（1）“谋杀”：指预谋杀人（2）“故杀”：指事先虽无

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3）“斗杀”：指在斗

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4）“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

错置了杀人对象（5）“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

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6）“戏杀”：指“以力共戏”而

导致杀人2．六赃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

物的犯罪（1）“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

的行为（2）“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

判行为（3）“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

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4）“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

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

为己有的行为（6）“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

法收受财物的行为。明清律典中有“六赃图”的配附。3．保

辜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

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在限定的

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事责任。限外死去

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

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

的法定刑，其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由10

到50，每等加10。（2）杖刑：由60到100，每等加10。（3）



徒刑：由一年到三年，每等加半年。（4）流刑：由2000里

到3000里，每等加500。另外有加役流。（5）死刑：分绞、

斩二等。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１）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

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

而犯罪。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

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另一种是指“虽

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

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记忆口

诀］公罪从轻，私罪从重。（２）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

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

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

案者，唐代称作自新。对自新采取减轻处罚的原则。二是规

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

首。三是规定自首可以免罪，但赃物必须按法律如数偿还。

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代不彻底

的叫“自首不尽”。对于不实不尽者，只处罚其不实不尽的

那部分行为，如实交代的部分不再处罚。五是轻罪已发，能

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其余罪的，免其余罪

。（３）类推原则。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

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

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

例如，《盗贼》篇规定：夜间无故入人家者，主人当时将其

杀死，不负刑事责任，今主人将其折伤，当然无罪，此为“

举重明轻”。又如《盗贼》篇规定：谋杀期亲尊长者，不论

已伤、未伤，皆斩，今若有人实行杀、伤其期亲尊长，比已



伤、未伤更重，自应处死无疑，此为“举轻明重”。［关键

词记忆］减轻处罚举重明轻 加重处罚举轻明重（４）化外人

原则。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

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

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关键词记忆］国

籍相同属人主义 国籍不同属地主义（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

法系1．唐律的特点：礼法合一、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立法

技术完善。2．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

标志。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

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的成果，

吸收汉晋律学的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

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

．唐律的域外影响：朝鲜的《高丽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

的《大宝律令》、越南李太尊《刑书》二、宋元时期的法律

（一）《宋刑统》与编敕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

元９６３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

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７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

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

典。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刑统

》的编纂体例可以追溯至唐宣宗时颁布的《大中刑律统类》

。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

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编纂上，以传统的刑律为主，

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编附于后

，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宋刑统》和

《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

大体相同。二是《宋刑统》在１２篇的５０２条中又分为２



１３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

、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

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

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

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

恭”等。［记忆口诀］关于《宋刑统》可按如下口诀记忆：

刊印颁行宋刑统，篇下分门体例新。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

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

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

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

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

国的“敕”的法律效力。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

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神宗时设有专

门的编敕机构“编敕所”。（１）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

”，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２）神宗时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

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３）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

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二）

刑罚的变化1．折杖法。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改变五代

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

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对缓和

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2

．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

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

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

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配役刑在两宋多



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

刺配源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太祖时偶尔用之，仁宗

后成为常制。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

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关键词记忆］

刺配 刺面 太祖 仁宗3．凌迟（1）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

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

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2）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

后成为常刑。（3）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

为法定死刑的一种。（4）《大清现行刑律》废除。（三）契

约与婚姻法规1．契约立法其一，债的发生。宋代因契约所生

之债占多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

《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之债的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

方的“合意”性，维护家长的支配权。其二，买卖契约。宋

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

活卖为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

；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

价金。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

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其三，租赁契约。对房宅的租赁

：“租”、“赁”或“借”；对人畜车马的租赁：庸、雇。

其四，租佃契约。宋代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

签订租佃土地的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

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

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

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其五，典卖契

约。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

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其六，借贷契约。借



指使用借贷，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贷指消费借贷

，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2．婚姻法规（1）婚姻的缔

结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①婚龄。宋承唐律，规定：

“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

，不准婚嫁。②血缘。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

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③州县官员。《宋刑统》规

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

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

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

限。”（2）离婚：仍然实行唐“七出”与“三不去”，但有

少许变通。3．继承（1）宋代除沿袭以往的兄弟均分制外，

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财产继承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

享有同样的继承权。（2）绝户财产继承办法：①绝户指家无

男子承继。②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

，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

属，称为“命继”③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a.

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３／４的财产继承权

，继子享有１／４的财产继承权。(３／４ １／４)b.只有出

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１／３的财产继承权，继子

享有１／３，另外的１／３收为官府所有。(１／３ １／３ 

１／３)［记忆口诀］关于南宋的继承，可按如下口诀记忆：

家无男子称绝户，绝户也需继承人。夫亡妻在是立继，夫妻

俱亡命继称。继子地位不如女，若有女儿未出嫁，四分财产

占其三，独留一份给继子。若有女儿已嫁男，女、子、官府

三三三。116 （2004/一/59）下列有关我国唐宋时期法制的表

述哪些是正确的？A．《永徽律疏》不仅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性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B．《宋刑统》不仅是

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

印颁行的法典C．自首、类推、化外人、区分公罪与私罪等

原则都是唐律中重要的刑罚原则D．唐代和宋代在中央司法

机构的设置上是一致的，即在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

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答案

：ABCD117 （2003/一/39）中国南宋规定户绝指家无男子承

继。按照南宋的继承制度，若出现户绝，立继承人的方式有

哪些？A.“立继” B.“祖继” C.“嗣继” D.“命继”答案

：AD（四）四等人1．元初，依据不同民族将民众的社会地

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优越，色目人（西夏

、回回）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原南宋统治的民众）最

低。2．蒙汉异法：元代法律规定宗室及蒙古人的案件，由中

央大宗正府专门负责；汉人、南人诉案归刑部，且审判机关

的正职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与蒙古人纠纷多偏袒蒙古人，同

罪异罚。3．元代有烧埋银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